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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不良资产转

让协议》（签订日期：2020年11月17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浦发银行联系电话：0571- 87366170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0月1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垫
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8日

贷款发放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债务人

南塑集团
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90112017280547

90112017280548

本金余额

12,790,000.00

15,000,000.00

欠息余额

129,955.77

151,961.00

代垫费用

0

0

担保人

南塑集团有限公司、林增标、林海
萍、许香云

单位：人民币元

本院将于2021年1月4日10时起至2021年1月5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象渔供 386"船，光籍港：象
山，船船类型：渔供船，船长 21.00m，型宽 3.62m，型深
1.80m，总晚位31；净吨位9，建造完工时间：2012年02月
15日，建造地：象山县石浦周边。现停泊于宁波市象山县
高塘岛乡建业船业有限公司船排上。

承办法官联系电话：0574-89285151(罗)。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

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

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法官：0574-89285151（罗）。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865046

(唐)。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12月8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1月4日10时起至2021年1月5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岱渔13103”船，船籍港:舟

山，船舶类型:笼壶作业渔船，总长47.50m,型宽:6.70m;型
深:3.40m,总吨位:232.00;净吨位:81.00,建造完工时间:2013
年11月26日，建造地:岱山县闸口船厂。现停泊于岱山县
高亭镇中心渔港。
承办法官联系电话:0580-2323357(张)。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
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

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法官：0580-2323357(张)。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865046

(唐)。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12月8日

拍卖公告

审判执行提质增效
打造办案“金招牌”

一家省属外贸企业因经营过程中资金链断裂，与多家

银行产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负债4.75亿元。“若直接进行

破产清算，以企业当时的经营状况，不仅企业‘存活’无望，

各申请人的债权也很难得到保障。”按照“维护企业存续、

保护企业活力、彻底化解纠纷”的思路，下城区法院认为被

执行公司尚具备“起死回生”的条件，于是选择了“促成和

解”的处理方案，以时间换空间。

同时，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在征得银行同意的

情况下，下城区法院采用“活封”“活扣”，未对企业采取限

高、失信等措施，也未冻结企业用于经营的基本账户，确保

企业能够正常经营，最大限度降低负面影响。

今年疫情对外贸行业造成严重冲击，下城区法院主动

上门开展“三服务”，实地走访这家企业，全面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状况及存在的困难，从法律角度给出司法建议，并

居中协调，促成银行同意延长履行期限、免除逾期罚息，有

效减轻了企业的履约负担。

此案最终以各方共赢划下圆满句号，被浙江高院评为

全省法院“战疫情、保民生、促发展”十佳执行案例之一。

此案的处理是下城区法院全力提升审判执行质效、营

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该院深化“质

量建设年”活动，坚持党建引领、制度赋能、创新驱动，全面

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和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

审执质效进入良性循环。

“智能化+监督”
打造管理“金名片”

“案管实时平台每天都要查看，怠于发放执行案款属

于司法不规范、执行力低，既是一个廉政风险点，也直接影

响了诉讼当事人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必须予以重视并坚决

整改。”杭州市下城区纪委区监委派驻区法院纪检监察组

组长李旭峰说。

近年来，依托下城区法院自主开发的

“案件管理实时展示平台”，驻法院纪检监

察组和司法监察员利用每日实时更新的

数据，对办案部门和个人办案情况、审执

案件情况等开展监督，院领导和业务部门

负责人根据收结案实时数据掌握每位法

官、执行员的工作进度，及时调配办案

力量。

此外，下城区法院全面推进无纸化办

案办公，优化自动分案模式，严控立案、分

案、开庭、裁判、执行、归档等各环节，实行

案件全流程精细化管理。

开门纳谏虚心整改
打造群众“金口碑”

“建议提高移动微法院和浙江法院网知晓率，加大对

网上立案的操作指导力度”“希望法院继续加强执行案件

的智能化建设，以信息化助推执行效率提升”“希望法院继

续提供快捷便民的诉讼服务，让当事人和代理人办事‘最

多跑一次’”……在下城区法院牵头召开的下城区高频诉

讼主体座谈会上，律师和银行法务代表踊跃发言，从网上

立案、诉讼服务、审判效率、执行工作等各方面，结合从业

经历，对法院提出了意见建议。

今年以来，下城区法院通过召开座谈会、发送在线调

查问卷等方式，向辖区400名代表委员、60余家律所1000

余名执业律师、银行法务以及上万名网友征求司法规范化

建设意见建议，并针对收集到的问题清单，通过每周通报

督导、领导包案督

办、完善制度机制等

方式，逐一采取措

施，切实做好整改。

本报记者 王亚 通讯员 朱仙

本报讯 平湖的王师傅今年68岁，本来家庭和顺，最

近却因为房子的事情闹起了家庭矛盾。

事情要从2018年说起。那一年，平湖某商城施工打

地基，造成周边小区100多户房子不同程度受损。王师傅

家是房屋损坏相对严重的一家。

今年6月，王师傅来到当湖街道调委会寻求帮助。王

师傅说，之前协商好让开发商维修房屋，不料开发商的维

修方案与他自己的想法相差太多，于是打算以经济赔偿的

方式解决，但对于赔偿金额双方分歧较大。“现在开发商那

边的负责人换了一个又一个，房子维修的事一直得不到解

决。我家里也为此闹得不开心，老婆、女儿都埋怨我。”王

师傅直叹苦经。

专职“无讼”调解员苗美凤、于振华受理了此案后，立

即联系了开发商，了解到原先负责此事的张某已被调回总

公司，现在由李某负责。由于王师傅提出的赔

偿请求与公司能承受的额度相去甚远，李某建

议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分歧。走诉讼途径既费时又

费力，于是调解员又与原负责人张某取得联系。

经过劝说，张某同意与李某一起来处理此事。

开发商重新评估了王师傅家的损失，拿着

评估报告，调解员讲事实说道理多次调解后，双方终于在

10月底商定了调解方案。

王师傅家只是100多户房屋受损的家庭之一。调解

刚开始时，开发商与业主在赔偿标准方面的分歧较大，加

上各家庭屋内受损类型、面积、程度各有不同，争吵声此起

彼伏。如何调处这些纠纷，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平湖是

“无讼”理念发源地，当湖街道利用“息事无讼”工作机制

——“调解优先、诉讼断后”，就地化解矛盾。

当湖街道调委会和社区“无讼”工作站将社区法律服

务团、道德评议团成员吸纳进来，向业主普及损坏赔偿方

面的法律知识，引导双方理性商谈，还适时邀请平湖市法

院“无讼”指导员出马，通过模拟法庭，使业主对依法获得

房屋损坏赔偿有了正确认识。自2018年开展调解以来，

涉事的100多户业主没有一户为此事提起诉讼。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姓）

广场普法寓教于乐

12月4日，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举行“12·4”广
场普法（平安创建）暨法律咨询服务系列活动。现场活

动寓教于乐，市民们在观看展板、参与竞猜等环节中了

解宪法知识。

通讯员 吕利飞 摄

企业顺利履行全部债务后，给下城区法院送来了致谢牌匾

“老婆、女儿都埋怨我”

王师傅的烦恼“无讼”化解

奔着需求去 盯着问题改
杭州下城法院着力提升司法规范化“硬功夫”

通讯员 高程程

司法规范化水平提升年活动开展以来，杭州市

下城区法院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

聚焦司法规范化和队伍执行力方面的问题，向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和社会公众广泛收集问题线

索，以组织一次全面排查、实施一次案件评查、开展

一次专项治理、举办一次集中教育、制定一批制度

机制等活动为抓手，以“三金”标准严格自我要求，

实现思想认识、办案质效和司法公信三提升。


